
创建生态链

确定培养对象

明确培养方式

编制培养计划

学徒培训系统

备案

链主申请

链员申请入链

学生学徒

（毕业年度在校生）

技培生学徒

（入职两年内青年）

企业自主培养

院校联合培养

注：

备案资料应包括但不限于：

学徒培养计划、学徒培养协

议书、承诺书、劳动合同

（技培生）

省厅发布链主培育单位申报工作的通知，地市会当地工

信和国资部门对企业申报材料进行审核，遴选后将推荐

函和申报材料报送省厅评审。

链员企业基于自愿原则向链主企业提出申请，链主企业

根据实际情况自主认定。链员企业在开展培训备案前，

链主企业需在系统维护链员企业信息，附带入链函、详

细培养计划、链员企业信息等必要文件及营业执照等佐

证材料。省厅定期公布链员企业目录，各地市人社部门

为属地的生态企业提供相应的管理和服务支持。

确定学生学徒和技培生学徒培养对象，签订培养协议、形成花名册，收集相关资

料，如劳动合同等。

根据粤人社规〔2023〕24号文的规定，同一企业组织同一人员先后参与学生学

徒、技培生学徒制培训的，只能从学生学徒、技培生学徒制培训补贴两选一申

领，不能全部都申领。

属地人社

部门审核

属地向省人社厅

发备案函
审核通过

学徒制培养方式有2种（二选一）：

1.委托本企业培训中心开展，并签订委托培训函。企业培训中心由企业在学徒制

培训备案时，当地人社部门进行审核，主要是审核是否具备相应的培训能力。

2.联合培训机构合作开展，并签订联合培训协议。培训机构包括开设有相关专业

的职业院校、技工院校，办学许可证中有相关职业（工种）办学范围的民办职业

培训学校。

培养计划，可参考《产教评技能生态链学徒培养计划（参考模板）》填写，有几

点需要注意：

1.培养周期。学徒制培训没有统一的培训期要求，主要是确保在培养周期内完成

培训、考核评价工作。

2.培养内容。学徒制培训课程应涵盖操作技能课程、专业基础课程和通用职业素

质课程。操作技能课程学时不少于总学时的60%。培养总学时不少于260学时。

3.线上培训平台。线上培训平台可使用经省、市人社部门统一遴选推荐的平台，

也可自主选择使用。自主平台需满足粤人社函【2023】333号文要求的相关功

能。

1.系统网址：https://ggfw.hrss.gd.gov.cn/OUPX/

2.登录以下网址进入系统，按照系统操作指引，完成链主信息维护，链员信息维

护；

3.按照系统提示要求，填写包括企业信息、培训机构情况、培训师资信息、培训

人员信息、培训课程信息，及其他相关的佐证材料，提交培训备案；

组织培训

产教评技能生态链学徒制培训
企业培训备案流程图

属地人社部门需在10个工作

日内完成备案审核

链员企业在系统提交学徒培训备案材料时，链主企业需对备案材料严格把关。


